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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同编》第３５３条第３款

王俐智　孙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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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问题在理论上有争议也有共识，其关键在于具体条件和程序的设

计。《合同编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规定的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构造模式既无比较法依据，又与

我国既有规则相悖，且易造成适用的混乱，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不能解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争议

情形问题，唯有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能消解上述问题。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不符合权利滥用要件，

但因其构成合同僵局而违反效率价值；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只满足显失公平客观要件，故其表述应

当修改。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限制符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特殊性，相比通知解除，其有利于公正、有

效地解决相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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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公布以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相关条文内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

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其中尤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同编》（以下简称《草案》）引起的讨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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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王利明最新发表在“中国民商法律网”上的文章对《草案》提出了七十七条修改建议。〔１〕《草

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创设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具体规则，《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

称《草案二审稿》）保留了该规则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基本确定留在合

同编的情况下，该款规定的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完善亟需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

争议与《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２〕（以下简称“新宇案”）对违

约方解除合同诉求的支持，打破了合同解除权只能由守约方享有的传统理论。〔３〕自“新宇案”

后，违约方解除合同争议的司法案例逐渐增多，理论界的讨论亦随之而起，形成“有限肯定说”和

“否定说”两类观点。“有限肯定说”支持有条件地承认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孙良国主张，违约

方的合同解除权不能成为一般规则，其适用条件需要严格限制；〔４〕崔建远认为，违约方的合同

解除权限于《合同法》第１１０条以及双方违约的情形；〔５〕刘承韪主张有限地承认违约方的解除

权以应对合同僵局；〔６〕杨卓黎认为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法律基础是《合同法》第１１０条，赋

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性在于合同的不完备性、合同严守原则的缓和以及减损规则的要求

等，具体路径应采取裁判解除模式。〔７〕与“有限肯定说”对立的是王利明所持的“否定说”，他明

确反对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提出可以借鉴法国的司法解除制度，由违约方申请司法解除

作为替代方案。〔８〕从目前《合同编草案》第３５３条将违约方解除权予以规定的情况看，“有限肯

定说”占了主流。

“有限肯定说”立场鲜明地维护效率，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以化解合同僵局，避免社会财富

的浪费或者资源的闲置。〔９〕“绝对禁止说”担心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会造成道德风险，这一担

忧有其合理性，但把所有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形都归入道德风险，显然夸大了事实。因为相当多

的违约情形并不具有道德非难性，违约责任制度救济的是守约方因对方违约所受的损失，惩罚只

是例外，与之关联的基于违约解除合同的相应规则。其功能也不是惩罚违约方，而是以双务合同

对待给付之间的牵连性为衡量标准，〔１０〕提前终了履行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合同的拘束力，同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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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关于〈民法典分编（草案）·合同编〉的意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ｍ．ｃｎ／ｚｔ／ｔ／？ｉｄ＝

３４８３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１１ １５）。

参见“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１６—５１７页；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７９—２８１页。

参见孙良国：《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及其界限》，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４９页。

参见崔建远：《完善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建议》，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第８３页。

参见刘承韪：《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建议》，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３９页。

参见杨卓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研究———以解释论为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９１页。

参见王利明：《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０页。

参见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４０页；

见前注〔６〕，刘承韪文，第４０页。

参见陆青：《论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载《西部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７页。



违约责任给守约方施以救济。〔１１〕所以，在合同已经陷入僵局，或继续履行将造成重大资源浪费并

背离合同目的，且并非恶意违约的情况下，仅基于合同严守原则配置合同解除权，单凭守约方的意

志决定合同是否解除，等于授权守约方单方决定合同命运，如果守约方坚持不行使解除权，实质造

成的后果无异于惩罚违约方。这样会偏离违约责任制度和合同解除制度的设立宗旨，也使法律失

去了运用效率、公平和诚信原则更周全地调整交易关系的主动性。〔１２〕其实，即使“否定说”也没有

堵死为违约方通过裁判解除合同的救济渠道。与“有限肯定说”有差异的是，“否定说”关注的重心

是防范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道德风险，“有限肯定说”则偏重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正当性的证立。赋予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必要的，但必须“有限”，即解除条件的设定必须是恰当的。应切实能够在坚

持合同严守原则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公平，达到平衡守约方权利与违约方权利的效果。

《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规定：“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人的当

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权利滥用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

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根据该规定的设计，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一是合同

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解除权人不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且对对方明显不公平，

其解除程序则为裁判解除。这是迄今为止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在立法进程中取得的最新设计成

果，此后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不应再自说自话，而应在该规则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笔

者认为，草案设计的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构造模式既无比较法依据，又与我国既有规则相

悖，且易造成适用的混乱。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不能解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争议情形，唯有

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能消解上述问题。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不符合权利滥用要件，但其构成合

同僵局而违反效率价值。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只满足显失公平客观要件，其表述应当修改。诉

讼或者仲裁程序的限制符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特殊性，相比于通知解除，其有利于公正、有效地解

决相关争议。以下详述之。

二、客观条件：“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
〔１３〕的抉择

违约方解除合同首要的条件是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条件包括不能履行和

目的不达两个判断要素，且二者之间构成因果关系，笔者称之为客观条件。一方面，该种双重构造

模式是否合理值得反思；另一方面，若否定该种双重构造模式，“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如何抉择

也需要予以讨论。

（一）“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双重构造的批判

《草案》和《草案二审稿》均把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设计为“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双重构

造模式，以达到严格限制违约方解除合同适用范围的目的。该种双重构造模式既不符合域内外的

通行做法，又会造成条件的重复与混乱。

首先，比较法上合同解除的判断标准或基于“履行不能”或基于“目的不达”，两者均独立地构

成合同解除的判断要素，不存在两者双重限制的情况。大陆法系债法以履行障碍为中心构建规则

体系，将履行障碍区分为履行不能、延迟履行、履行瑕疵等情形。合同解除的规则体系也是围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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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见前注〔３〕，韩世远书，第６４８页；见前注〔３〕，崔建远书，第２６８页；王利明：《合同

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２１页。

见前注〔５〕，崔建远文，第８９页。

为行文方便，笔者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概括为“目的不达”。



行障碍构建，履行不能构成合同解除的独立判断标准，《日本民法典》〔１４〕《韩国民法典》〔１５〕以及我

国台湾地区“民法”〔１６〕均是如此。英美法系上，合同解除主要区分为合同因受挫（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而解

除和因违约而解除。合同受挫包括：履行不能、履行不现实和目的受挫；〔１７〕违约则区分为违反条

件条款和违反保证条款，违反条件条款引起合同解除的本质在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１８〕因此，无

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合同解除的判断标准或基于“履行不能”或基于“目的不达”，两者均

独立构成合同解除的判断要素，不存在两者双重限制的情况。

其次，“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构造与我国现行法不符。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目

的不达”是合同法定解除的主要判断标准，“不能履行”是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以及不可抗力免责

的主要判断标准，二者亦未结合构造。履行不能继受自《德国民法典》，是指作为债权的客体给付

不可能的状态。〔１９〕我国民法学界在解释“履行不能”时往往表述为“不能履行”，〔２０〕《合同法》采取

的也是“不能履行”的表述：《合同法》第１１０条第１款规定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不能履行，〔２１〕合

同法第１１７条、第１１８条规定了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２２〕不能履行作为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与不

可抗力免责的判断要素独立存在。

合同目的在《合同法》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３项，第６０条第２款，第６２条第

１项、第５项，第９４条第１项、第４项，第１２５条第１款，第１４８条，第１６６条第１款、第２款，第

２３１条，第２４４条等均与合同目的相关。〔２３〕根据《合同法》第９４条的规定，目的不达既是不可抗力

解除的判断标准，也是延迟履行解除合同的重要判断标准。〔２４〕目的不达作为合同解除的重要判

断要素也是独立存在，未与不能履行发生关联。

最后，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是“目的不达”适用范围包含了“不能履行”。不能履行与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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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２０１７年修订）第５４２条（无催告解除）规定：“（一）下列情形，债权人无需前条之催告，得

径行解除合同。１．债务全部履行不能时……”

《韩国民法典》第５４６条（履行不能与解除）规定：“因可规则于债务人的事由，不能履行时，债权人可以解

除契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５６条（因给付不能之解除契约）规定：“债权人于有第２２６条之情形时，得解除

其契约。”第２２６条（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之给付不能）：“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者，债权人得请

求赔偿损害。前项情形，给付部分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于债权人无利益时，债权人得拒绝该部之给付，请求

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ＳｅｅＥ．Ａ．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狊，３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６３７（２００４）．

参见李先波：《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１２页。

见前注〔３〕，韩世远书，第５２２页。

参见王利明：《论履行不能》，载《法商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第３４页；王轶：《论买卖合同中债务履行不能

风险的分配———以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考察背景》，载《中外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７１页。

《合同法》第１１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

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合同法》第１１７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第１１８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参见崔建远：《论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４２—５２页。

《合同法》第９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

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达二者适用范围不同，不能履行是履行障碍中最为严重之情形，其必然会导致目的不达；而目的不

达的适用范围更大，履行延迟以及其他违约行为都可能导致目的不达（《合同法》第９４条第（４）

项）。目的不达的适用范围明显包含了不能履行（见右图）。

王利明在《草案》的修改意见中提出，将《草案》第３５３条第

１款第１项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修改为“不能履行”，其修改

理由在于：“其他客观原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很多，此种表

述会使当事人的解约权过大，可能使合同的效力、合同关系的稳定

性和拘束力受到影响，因此，建议将其限定于致使合同不能履行。”〔２５〕王利明主张的修改意见虽非

直接针对《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但其关于目的不达与不能履行适用范围大小的认识却具有借鉴

意义。

司法实践中，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中亦未强调“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要件。

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裁判模式：一是仅考察“不能履行”这一要件，依照《合同法》第１１０条作出裁

判；〔２６〕二是以“目的不达”为判断中心，对应有“不能履行”以及“履行费用过高”等多种情形；〔２７〕三

是仅判断继续履行是否“目的不达”。〔２８〕因此，司法实践的主要分析方式是独立地看待“不能履

行”或者“目的不达”，即使需要结合分析也不限于两者的结合，而是存在多种情形。

因此，欲严格限制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适用范围，只需规定“不能履行”条件即可，无须再规定

“目的不达”；反之，仅规定“目的不达”即可，无需再加入“不能履行”的判断要素———将两者结合的

规范模式实为“画蛇添足”，应删除其一。

（二）“目的不达”优于“不能履行”

前文已述，“不能履行”代表严格限制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立场，而“目的不达”代表相对限制违

约方解除合同的立场。仅从限制的程度立场进行条件的取舍未免流于主观化，而客观地分析两种

构造模式的体系化影响以及实际应用效果，可以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模式是指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原因仅限于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前文已

述，其严格限制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范围，同时不会发生理解适用上的混乱，相对于《草案二审稿》

的二元模式更加合理。但是，该种单独构造模式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模式与《草案二审稿》第３７０条（原《合同法》第１１０条）的排除继续

履行请求权存在体系矛盾。按照文义解释及体系解释，《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规定的不能履行与

《草案二审稿》第３７０条第１项的“不能履行”应当作同义理解。不能履行只是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

的一种情形，而履行费用过高等情形同样具有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的效力，但履行费用过高等情

形却不存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适用空间。问题是，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的本质是以损害赔偿代替

继续履行，〔２９〕此种违约责任的安排已经是合同使命的终结性安排，但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下，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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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参见前注〔１〕，王利明文。

参见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云２９民终４６３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２０１９）赣０７民终１２０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１民终１００１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陕０１民终８９２５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广德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皖１８２２民初２０５４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穗中

法民五终字第３８４１号民事判决书等。

例如，《草案》第３７１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依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

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负担费用，由第三人替代履行。”



行费用过高处于既不能履行又不能解除的矛盾状态，导致前后法条之间存在体系上的不协调。

其二，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不符合司法实践情况，未能解决当前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主要

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案件主要是关于履行费用过高的争议。以笔者

所作相关实证研究为例，全国范围内争议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５９８篇有效案件中，有３８５篇案件

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其中，适用《合同法》第１１０条第２项的案件有２７５篇案件，适用《合同法》第

１１０条第１项的案件只有８３篇。〔３０〕这说明相比于“不能履行”，“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频率更高，

是实践中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类型。

与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模式不同，在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模式中，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前提是

合同目的不达，该种构造模式相比而言扩大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范围，有如下优点：

其一，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与《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的解除权体系相协调。根据《草案二审稿》

第３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无论是客观原因引起的合同解除权还是违约行为引起的合同解除，在具体的

判断标准上均强调目的不达：《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１款第１项和第４项均明确表述了目的不达

这一判断标准；第２项规定的预期违约虽未明示目的不达条件，但根据英美法中关于预期违约的基本

认知，预期违约判断标准主要就是目的不达；第３项规定的主要债务的延迟履行对于当事人订立合同

的目的也会造成重大的阻碍，其催告条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合同目的的严重阻碍，同样达到了目

的不达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否明示，《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核心判断标准即

是目的不达，而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模式与《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的解除权体系是协调的。

其二，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符合司法实践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

主要理由，目的不达的判断标准更多地得到了法院的青睐：在支持违约方的３８５篇案件中，“目的

不达”出现了２９７次、“履行费用过高”出现了２３９次、“不能履行”仅出现了８３次———“目的不达”的

适用频率最高。〔３１〕在诸多判决中，无论是不能履行还是履行费用过高，最终均归结为目的不

达，〔３２〕甚至在不能归于不能履行以及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下，有的法院仍然以目的不达为裁判理

由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３３〕因此，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更符合争议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实践。

总之，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构造既无法从比较法上找到依据，又与我国现有规则相悖，

易造成适用的混乱。而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与《草案二审稿》第３７０条存在体系矛盾，未能解决违

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争议情形，亦不可取。唯有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既能实现解除权体系上的协

调，保证草案条文整体的一致性，又符合司法实践，应予以肯定。易言之，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客观

条件就是目的不达。至于具体条文表述，笔者建议将《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规定的“合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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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笔者在“无讼案例”“北大法宝”以及“阿尔法”三个案例数据库中检索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争议案件，得到

５９８篇有效案件，其中裁判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有３８５篇，有３６４篇案件适用了《合同法》第１１０条，其构成

了裁判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最主要法律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个案件可能存在多个理由，因此出现次数会大于案件总数。

参见（２０１５）川民申字第８１８号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闽０８民终１５４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黑８１民终２１号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苏０６２３民初１１１７号；（２０１７）鄂０８民终７４７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川１６民终２００号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５）长民初字第１６６７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呼民一终字第０１０９８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湘０１民终１３４７号民

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深中法房终字第２１３９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厦海法商初字第２０７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０）沪一中

民四（商）终字第１１９１号等。

参见（２０１２）渝五中法民终字第６１１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港北民初字第１２７９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穗

中法民五终字第３８４１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长中民再终字第００２８２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粤２０民终３４７３号民事

判决书；（２０１７）鲁１１民终１８６０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浙１００４民初２７０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鄂０６２４民初１１１５号

民事判决书等。



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修改为“继续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方面，该种表述是以公报案例

为代表的司法裁判的共性表述；另一方面，该种表述不会引起条文解释上的歧义，具有确定性。

三、价值条件：权利滥用、合同僵局与显失公平的取舍

根据《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的规定，违约方解除合同须以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权

利滥用为前提，且造成对违约方显失公平的结果。条文明确的判断标准包括权利滥用和显失公平

两个条件：前者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后者基于公平原则。此外，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同时暗

含了合同僵局的因素，体现了民法的效率价值。但是，权利滥用、合同僵局与显失公平，三者是否

都应当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价值条件仍存在讨论的必要。

（一）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难以构成权利滥用

尽管判断标准不尽相同，禁止权利滥用是各国民法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３４〕如，《德国民法

典》第２２６条规定：“权利滥用的禁止权利的行使，不得专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３５〕《日本民法》

第１条第３款规定：“权利之滥用，不许之。”〔３６〕

我国《民法总则》第１３２条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实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以来的重要突破。当

前，“权利本位”某些情况下异化为“过度利己”，引起社会互害，〔３７〕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实属必

要。《草案》第３５３条并未规定“权利滥用”这一条件，该条件为《草案二审稿》新增。从应然角度来看，

民法典各分编贯彻《民法总则》的原则性规定实为必要，体现了民法典的前后贯通、总分一致。但是，

针对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这一具体规则，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是否可构成权利滥用值得探讨。

判读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行为能否构成权利滥用的关键是其是否符合权利滥用的构成要

件。史尚宽认为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权利的存在；二是行使权利的行为；三是行为的违法

性。〔３８〕黄立主张，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权利的存在；二是行使权利的行为；三是权利的行

使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笔者概括为害意）；四是有损害的发生。〔３９〕王利明将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

概括为：权利的存在、对他人或者社会利益的损害以及行为人主观的过错。〔４０〕行为人的过错多为故

意，两者与行为的违法性在判断上也具有同质性。美国学者伊安诺波洛斯总结“滥用权利”情形有：

（１）专门为损害他人或者以造成损害的主要动机行使权利的；（２）不存在值得司法保护的重大合法利

益；（３）违反道德、诚信或者公平原则行使权利的；（４）该项权利的行使与授予该权利的目的相悖。〔４１〕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将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概括为：权利的存在、行使权利的行为、行为人的

故意（滥用的意思）以及损害的后果。解除权人享有解除权符合权利的存在这一要件自无异议，但

其他要件的构成上存在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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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ｙｅｒｓ，犃犫狌狊犲狅犳犚犻犵犺狋狊牶犃狀犗犾犱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犪犖犲狑犃犵犲，４７ＭｃＧｉｌ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９２ ３９３（２００２）．

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５页。

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页。

参见张善根：《从互害型社会走向互利型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应对》，载《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７５页。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１６页。

参见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０５—５０９页。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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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８０（１９９４）．



其一，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不属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不符合权利滥用的前提。黄立

认为，权利滥用以行使权利为前提，若无权利的行使，不构成权利滥用。〔４２〕史尚宽虽主张权利的

不行使在特定情况也能构成权利滥用，但其总结的权利滥用的１８种具体类型均为行使权利的行

为。〔４３〕针对史尚宽所举权利的不行使构成权利滥用的例子，〔４４〕不妨作如下反驳：

首先，权利与义务常常相伴而生，同时存在。〔４５〕“权利的行使不妨碍社会秩序或者公共利益”

是权利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负担的义务，权利人负有为公共利益利用的“责任”是权利人违反为公

共利益利用的“义务”的结果，而非权利人享有“权利”本身的结果。

其次，史尚宽主张权利不行使构成滥用的前提是权利的不行使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其所举

“父母对子女婚姻拒绝同意”的例子仅涉及私人利益，未涉及公共利益。同样，解除权人不行使解

除权的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对违约方造成损害，而非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也不属于其主张的

构成权利滥用的情形。

再次，“父母对子女婚姻拒绝同意”的例子说明父母负有作为的义务，而在侵权法上，行为人不

履行法定作为义务构成不作为的侵权行为，〔４６〕史尚宽也承认有学说主张构成侵权行为。因此，行

为人不作为的本质属于侵权行为而非权利滥用行为。

最后，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的观点与司法实践不符。理论主张应当与法律实

践相符合才具有价值，为此，笔者检索了全国范围内有关权利滥用的全部１８５篇裁判文书，在上述裁

判文书中，构成权利滥用的行为均表现为权利人的积极行为，不作为构成权利滥用的案件数量为零。〔４７〕

因此，不行使权利构成权利滥用的情形在实践中亦不存在。总之，权利滥用的前提是权利的行使，解除

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根本不属于权利的行使，而是放弃权利的行使，而该种行为不能归属于权利滥用。

其二，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也难以构成权利滥用的其他要件。即使承认解除权人不行使解

除权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的行为条件，存在构成权利滥用的可能性，权利滥用其他要件能否满足

也存在疑问。根据前文总结，权利滥用的构成除了权利及行使权利的行为之外，还需要满足滥用

的意思这一主观条件以及造成损害的结果条件。而在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的情形，上述条件均

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造成损害的结果条件为显失公平所吸收。根据《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的规定，违约方

解除合同的条件包括显失公平这一结果条件，显失公平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具体情境中表现为守

约方与违约方之利益的失衡，也即对违约方造成实际的损失。因此，造成损害的结果条件可以为

显失公平所吸收。由于显失公平与权利滥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条件，在显失公平完全能够评价造

成损害的情况下，权利滥用对于造成损害这一结果的救济就显得画蛇添足了。

另一方面，权利滥用的主观条件在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的情形难以证成。《草案》第３５３条

第３款的价值在于特定情形下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该款虽属于例外规则，但亦存在适用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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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如果条件设置过于苛刻甚至不具备现实性，相关权利沦为虚设，必有损法律的权威。在权

利滥用的认定上，滥用的意思是必备条件，彭诚信概括为害意或重大过失，也有观点称之为恶意。

然而，纯粹的主观状态难以探查，对于权利人主观状态的考察仍需依赖于权利人的相关行为。解

除权不行使解除权，即解除权人没有行为，只有单纯的沉默。沉默本身因其不具备任何表示价值，

一般不具有法律意义，〔４８〕不能据此认定解除权人有滥用的意思。此外，滥用的意思表现为主观的

故意，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表明其希望继续履行合同，但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成本（损害后

果）是解除权人难以预见的，只有违约方最清楚自己履行合同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针对解释权

人不行使解除权的情形，滥用的意思这一主观条件难以证成。

总之，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难以构成权利滥用，《草案》的表述是恰当的，而《草案二审稿》增

加权利滥用的条件不具有合理性，应当删除权利滥用这一条件。

（二）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合同僵局

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难以构成权利滥用，但并非不具有任何意义，此种行为可引起合同僵

局，而合同僵局不符合效率价值，因此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得到了效率价值的论证。

一般情况下，当违约方违约达到了合同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守约方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

除权提前结束合同关系，同时获得损害赔偿等救济。但在特定情况下，守约方虽享有法定解除权

却并不行使法定解除权，而违约方已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合同既无法继续履行，又不能

提前结束，其便处于一种“生死不明”的“僵局”的状态。

事实上，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合同僵局的判断可以通过简单的法律逻辑推理实现。因

为，无论是违约方还是解除权人，其对合同的态度无非两种，或者意欲继续履行或者意欲解除合

同。所以，将两者的意愿连接在一起，有且只有四种情形。情形一：违约方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

而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此时，合同可继续履行，合同僵局自不存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需

求也不存在。情形二：违约方愿意继续履行合同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合同被解除权人解除，违

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需求不存在。情形三：违约方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而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

权，此时，合同继续存在而又得不到履行，合同僵局产生，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需求随之产生。

情形四：违约方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合同被解除权人解除，违约方解除

合同的权利需求不存在。通过上述四种情形的分析可知，只有在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且违约方

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合同僵局才会产生，而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这一问题的前提预

设即违约方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在违约方意愿为否的情况下，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就

可以直接推导出合同僵局的结论。同时，借助于合同僵局，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与违约方解除

合同的权利需求连接起来，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条件之一的观点得到了论证。

效率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４９〕在英美法中，效率是合同法的核心价值之一，合同法的功

能是执行有效的合同、降低交易成本、阻止无效的行为以及阻止无效的履行。〔５０〕虽然我国的《民法总

则》或者《合同法》均未把效率规定为基本原则，但这并不代表我国民法不强调效率价值。我国民法学

者们普遍承认鼓励交易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５１〕而鼓励交易原则正是效率价值的体现。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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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中国当代民法得以发生的主要动因。”〔５２〕

当今社会，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交易机会稍纵即逝，效率的价值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当解除权

人不行使解除权而违约方又无权解除合同时，交易各方陷入合同僵局之中，交易无法完成，替代交

易又不能进入，与本交易相关的上下游交易均受到阻滞，这大大影响了交易的效率。当解除权人

不行使解除权时，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则有助于破解该种“合同僵局”：一方面，违约方从原交易中

解脱出来，从而寻找更好的交易机会；另一方面，守约方可以和有交易意愿的新的交易方继续交

易，守约方从违约方处获得的损害赔偿可以弥补更换交易对象造成的损失。破解合同僵局，交易

不会陷入停滞状态，资源不会闲置而是得到有效利用，这才符合效率价值。

（三）显失公平及其判断标准

根据《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的规定，权利滥用是“因”、显失公平是“果”，单纯的权利滥

用尚不足以引起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显失公平的结果也是必备的判断要素。前文已述，权利

滥用这一条件存在重大的问题，应予以删除；其背后隐藏的合同僵局条件体现了效率价值，应予肯

定。而显失公平这一判断要素是否合理、是否需要修改应予讨论。

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原则，《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了若干具体的规

则：针对合同订立时违反公平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可以撤销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消

灭其效力；针对合同履行时发生的事变，当事人可以基于情势变更规则或不可抗力规则解除合同，

结束其对当事人的约束；如果合同当事人承担的违约责任违反公平原则，当事人可以主张调整违

约金或过失相抵。公平原则贯穿了合同订立到合同终止以及善后（违约责任）的全过程，是合同法

各项具体规则的重要调节器。

公平原则也贯彻在合同解除的具体规则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将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规则的

法理基础，情事变更的构成条件“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也体现了公平原则。〔５３〕《草

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中，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之一也是“明显不公平”，《草案二审稿》将其修改为

“显失公平”。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合同处于存续的状态，违约方仍需要继续履行合同，然而这

种继续履行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违约方明显不公平，使得本不享有解除权的违约方获得了

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

契约自由原则意味着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５４〕契约自由原则衍生出了合同严守原

则。即使是不可抗力，在早期的英美合同法上也不能作为不履行合同的理由。〔５５〕因此，违约方解

除合同要件中的显失公平条件并不符合契约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

义务，不仅履行约定义务还要负担附随义务，〔５６〕显失公平同样不属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范畴。显失

公平条件侧重结果而非过程，侧重双方利益的均衡而非契约自由，其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相契合，

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

显失公平虽然契合公平原则，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但其表述是否存在问题也需讨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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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最初的表述是“明显不公平”，《草案二审稿》则将其修改为“显失公平”。因此，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１）从“明显不公平”到“显示公平”的修改是否合理；（２）显失公平这一条件的具体判断标准。

“明显不公平”并非是一个法学概念，在法律、司法解释层面，其最早出现在《合同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作为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条件。鉴于情势变更解除规则与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的某些相似

性，《草案》参考了情势变更规则的具体表述。“显失公平”最早规定在《民法通则》第５９条，构成了

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原因之一，但其具体内涵如何并未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２条明确了显失公平的认定，但显失公平的

构成条件在理论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５７〕《民法总则》第１５１条将《民法通则》的乘人之危与显失

公平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显失公平的概念。根据《民法总则》的最新观点，显失公平的认定不仅

要求利益显著失衡的结果条件，还要求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的主观条件。〔５８〕

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行为最多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显著失衡的结果，其只能满足显失公平的

客观条件，而不满足显失公平的主观条件。因此，《草案二审稿》采用的“显失公平”的表述明显是

错误的，而《草案》采用的“明显不公平”的表述，仅调整结果的不公平，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明显不公平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自无异议，但明显不公平相比于解除权人不行使

解除权这一条件毕竟有更强的抽象性，实践中如何把握具体的判断标准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分析。

第一，借鉴情势变更规则中的“明显不公平”的判断标准。理论界关于情势变更中的“明显

不公平”讨论不多，《合同法解释二》也不能提供进一步的判断标准。因此，只能考察有关情势变

更的司法实践观点。在“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肇源新龙顺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

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本案中，新龙公司如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其订约时预计

付出的履约成本，仅是其在合同签订后可以以更少的交易成本从别处获取合同标的物……”〔５９〕

在“吴沛霖、王辰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

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只有在合同的履行利益低

于维持利益，即出租方继续履行合同所得对价将难以维持房屋适租状态及支付必要成本时，方

宜认为构成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规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之情

形。”〔６０〕在“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政府、永修县鄱阳湖采砂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采矿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此情况下，仍旧依照合同的约定履

行，必然导致采砂办取得全部合同收益，而鹏伟公司承担全部投资损失，对鹏伟公司而言是不公

平的，有悖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６１〕针对“明显不公平”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正反两种

判断标准：一是，不能仅以合同签订价格与合同履行时价格对比；二是，合同一方承担的成本是

否显著增加而另一方不受不利影响。

第二，总结司法实践中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利益衡量标准。违约方解除合同争议的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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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存在着“一要件说”和“二要件说”的争议。参见张良：《论显失公平的构成条件》，

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４９—５０页。

参见武腾：《显失公平规定的解释论构造———基于相关裁判经验的实证考察》，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第１３４页。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二终字第８８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３３８０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民二终字第９１号民事判决书。



践既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提供的实践依据，同时也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提供了具体的判

断要素。“新宇案”的裁判摘要指出：“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

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６２〕此外，大量案例也都援引了该裁判观

点，以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的成本与合同双方可获得的利益进行比较。〔６３〕该判断标准与情势变

更中“明显不公平”的判断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了“成本———收益”的具体判断标准合理

性，违约方解除合同条件下的“明显不公平”也应当适用该标准。

第三，参照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标准。履行费用过高是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一个重要理

由，履行费用过高与明显不公平具有同质性，其判断标准值得借鉴。王利明认为，履行费用过高一

般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实际履行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浪费；二是如果履

行时间过长，也不适合实际履行。〔６４〕韩世远认为，“所谓履行费用过高，是指有时候标的物要强制

履行，代价太大……立法者考虑到这样会使债务人为了履行合同将付出很大代价，而相反直接支

付违约金的赔偿还不会花太大的代价。”〔６５〕比较法上并不容易找到与履行费用过高完全对应的表

达，普通法的一般观点是如果损害赔偿的救济足以保护受害方，那就不能判决实际履行；损害赔偿

否充分的关键因素是否可以用金钱获得交易的替代物。〔６６〕这意味着损害赔偿是一般的救济方

式，存在替代交易的场合就是“履行费用过高”。我国的履行费用过高规则参照了《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以下简称“ＰＩＣＣ”）第６．２．２条的规定，但与ＰＩＣＣ不同，《合同法》第１１０条删除了关于替代

性交易排除继续履行的规定。〔６７〕因此，我国的“履行费用过高”的判断标准明显高于ＰＩＣＣ，其必

须达到继续履行在经济上明显不合理程度。

综上所述，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价值条件的主要考虑的是权利滥用、合同僵局与显失公平三个

因素：首先，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难以构成权利滥用，因此应删除“权利滥用”这一因素；其次，解

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合同僵局，因此该表述应当保留；最后，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本身并不

满足显失公平的双重条件，因此应将“显失公平”的表述修改为“明显不公平”。

四、程序条件：诉讼解除程序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既有通知解除程序也有诉讼解除程序。《合同法》第９６条采取的是通知解

除程序，但适用情势变更规则的合同解除是诉讼解除程序；法国债法修改之前以诉讼解除程序为

一般规则，而最新的债法修改将通知解除模式上升为一般规则。〔６８〕《草案》及《草案二审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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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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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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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笔者检索的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５９８篇争议案件中，有３２篇案件的裁判理由中有如下表述：“当违约

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

见前注〔３〕，王利明书，第５８４—５８５页。

见前注〔３〕，韩世远书，第７６９页。

Ｅ．Ａ．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７〕，ａｔ７７３．

ＰＩＣＣ第６．２．２条（履行非金钱债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负有一个非付款义务而未履行，另一方当事人

可要求履行，除非：（ａ）法律上或事实上不可能履行；（ｂ）履行或有关的执行带来不合理的负担或费用；（ｃ）应获得

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有理由从其他渠道获得履行；（ｄ）履行具有排他的个人的特性；（ｅ）应获得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在

他已知或应当知道不履行之后的合理时间内不要求履行。”

原《法国民法典》第１１８４条第３款规定：“解除契约，应向法院提出请求，法院得视情形给予被告一个期

限。”《法国民法典》（２０１６年修正）第１２２４条规定：“合同解除可以是约定解除条款行使的结果，也可以是在严重违

约的场合，通过债权人向债务人的通知或者法院裁决来实现。”



３５３条第３款均规定了相同的程序条件：违约方必须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程序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解除合同。笔者亦认为违约方解除合同应采用诉讼解除程序，其理由在于：第一，诉讼解除程序

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第二，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问题上，诉讼解除程序相比于通知解除程序

更有优势。

（一）诉讼解除程序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诉讼或者仲裁程序在我国民法规范上早已有之，根据《民法通则》第５９条，可撤销、可变更合

同的撤销或者变更必须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行使。违约方解除合同也应当经过诉讼或者仲

裁程序，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同于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其程序适用上也应区别对待。《草案

二审稿》第３５３条既规定了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又规定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由于前者属于

一般规则，后者属于例外规则，因此，两者适用的程序不能相同。针对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合同

法》以及《草案二审稿》规定的均是通知解除规则：解除权人可以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通知到达

对方时合同即解除，该解除权的行使无需借助于法院或者仲裁机关。

如果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程序是通知解除规则，则合同当事人不仅可以任意违约，还可以此解

除合同，摆脱合同拘束。交易的稳定性、安全性受到极大影响，这对守约方极为不利。因此违约方

解除合同的程序条件需要额外的限制。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作为合同撤销规则以及情势变更解除

规则的程序条件，具有借鉴价值。

第二，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程序条件可作为参考。《草案二审稿》规定的诉讼或者仲裁的程

序条件与《合同法解释二》规定的因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程序条件相同，笔者认为，这是参考情

势变更解除规则的结果。情势变更解除规则与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第一，

二者均是合同解除的规则，秉持着相近的价值取向，如公平原则、效率价值；二者在应然层面泾

渭分明，但在实然层面却存在模糊地带，关键在于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有效区分；第三，两者

面临的困境相同，合同难以履行或者处于僵局之下。由于情势变更解除规则与违约方解除合

同规则的诸多相似之处，且情势变更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具体

规则便成了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的参考规则，如“明显不公平”“目的不达”以及“诉讼或者仲

裁程序”。

第三，司法实践中，法院亦多认同诉讼解除的方式。根据笔者所作的案件检索，全国范围内支

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３８５个案件中，法院关于合同解除时间的处理方式有三类：一类法院认定当

事人通知到对方时合同解除，此类案件数只有３６篇；另一类法院认定判决时合同解除，此类案件

数最多达到２７３篇；最后一类法院是酌定了合同解除时间，比如承租人撤场时、交钥匙时等，此类

案件有２１篇；上述三类解除时间判断方式中，第一类属于通知解除程序，第二类是诉讼解除程序，

而上述案件中采用诉讼解除程序的案件数量最多，占比约７０．９％。因此，尽管法院支持违约方解

除合同的主张，但法院多数不愿意认可违约方通知对方即可解除合同的程序规则。

（二）诉讼解除程序相比于通知解除程序的优势

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条件，学者们称之为“裁判解除”〔６９〕或“司法解除”〔７０〕。相比通知解除程

序，诉讼解除程序虽然具有诉讼成本较高等缺点，但是也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问题上，有更为明显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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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世远：《不可抗力、情事变更与合同解除》，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６１页。

见前注〔７〕，王利明文，第２０页。



第一，诉讼解除程序是目前支持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与反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所能达成的共

识。支持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观点多主张诉讼解除模式；反对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的学者主张

适用法国的司法解除模式。孙良国认为，采用司法解除模式与直接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在结果

上没有差别。〔７１〕与其在名义上反对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不如承认违约方有合同解除权并以诉

讼解除程序限制。

第二，诉讼解除程序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纠纷。一方面，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居中裁判，能够较好地保障合同解除的公平性和妥当性；〔７２〕另一方面，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适用

条件较为复杂、难以判断，合同双方争议较大，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更为专业的

判断，在判断案件是否满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会得出更为恰当的结论，最终实现争议的有效

解决。

第三，诉讼解除程序有利于预防诉讼爆炸。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规则作为例外规则不应当被轻

易适用，而诉讼解除程序有助于防止这一规则的滥用。诉讼或者仲裁具有较高的争议时间成本，

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成本以及不确定的败诉风险，可以起到防止当事人轻率提起争议的

作用，促使当事人更多地采取协商解决争议的方式，这有利于预防诉讼爆炸。

第四，诉讼解除程序更有效率。一方面，由于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观点多数情况下不会被

违约方所接受，因此，即使采用通知程序，守约方不同意违约方解除合同，也会提起解除权异议之

诉，同样避免不了诉讼程序。而诉讼解除程序实际上将两个程序合二为一，一次性解除当事人之

间的争议，具有程序上的优势，更加富有效率。

最后，诉讼程序从损害赔偿的计算上更有利于守约方。采用诉讼解除程序，则合同解除的时

间为法院判决时，在法院判决之前合同依然存续，违约方造成守约方的损失依然在计算之中。这

样，法院最终判决违约方承担的损失是从违约之日起到判决时为止的守约方的损失。如果采用通

知解除程序，则从违约方通知守约方之时合同解除，其后双方发生争议，从通知之日到法院判决之

日期间的守约方的损失无法获得保护，只能由守约方自己承担，这必然不利于对守约方利益的

保护。

比较通知解除与裁判解除的优劣，笔者认为，《草案二审稿》采取的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条件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能够公平妥当地解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争议，保障违约方的权利，同时防止

该权利的滥用，应予以肯定。

五、结论：《草案》第３５３条第３款之完善建议

《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规定的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具备理论和实践基础，

总体上应予肯定。但是，具体条件的设计以及条文的表述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尚有完善的

空间。

第一，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客观条件。《草案二审稿》规定的“合同不能履行”与“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双重构造模式存在重大缺陷，过度限缩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范围，与既有的规则和司

法实践不符。笔者建议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单独构造模式，具体条文表述为“因继续履行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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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５０页。

见前注〔５１〕，韩世远文，第６４页。



第二，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价值条件。《草案二审稿》的规定包括了“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

权构成权利滥用”以及“显失公平”两个因素，背后体现了权利滥用、效率价值以及公平原则。问题

在于“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难以构成权利滥用，因此“权利滥用”这一判断标准应当删掉。但

“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可构成合同僵局，破解合同僵局符合效率价值，应当予以肯定。此外，

“显失公平”符合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应当保留，但具体条文表述上，应将其修改为“明显不公平”以

避免此处与《民法总则》中的显失公平概念的冲突。

第三，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程序条件。《草案二审稿》规定的“诉讼或者仲裁”的条件非常有

必要。由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规则是例外规则，其解除的权利也非一般法定解除权，因此其不能

适用通知解除程序。借鉴情势变更的诉讼解除规则，相比于通知解除规则在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问

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应予肯定。

最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即《草案二审稿》第３５３条第３款应作如下表述：“合同继续履行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对对方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ｃａ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ｈａ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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